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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附注附注附注 • 

 (一) 參閱若望廿三世，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和平於世》通諭：《宗座公報》卷五五 (一九六三) 二七九頁及二六五頁；比約十二世，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廣播文告》：《宗座公報》(= 
AAS) 卷三七(一九四五) 一四頁。  
 (二)參閱若望廿三世，《和平於世》通諭：《宗座公報》卷五五(一九六三) 二六O－二六一頁；比約十二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廣播文告》：《宗座公報》卷三五 (一九四三) 十九頁；比約十一世，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Mit Brennender sorge 通諭：《宗座公報》卷二九 (一九三七) 一六O頁；良十三世，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日，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 通諭：《良十三世實錄》，卷八 (一八八八) 二三七至二三八頁。  
 (三) 參閱聖多瑪斯，《神學大全》I-II, q. 91, a. I; q. 93, a. 1-2。  
 (四) 參閱若望廿三世，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和平於世》通諭：《宗座公報》卷五五 (一九六三) 二七O頁；保祿六世，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廣播文告》：《宗座公報》卷五七(一九六五) 一八一至一八二頁；聖多瑪斯，《神學大全》I-II, q. 91, a. 4c。 
 (五)參閱若望廿三世，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日，《慈母與導師》通諭：《宗座公報》卷五三(一九六一)四一二頁；同一教宗，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和平於世》通諭：《宗座公報》卷五五 (一九六三) 二七三頁。 
 (六) 參閱若望廿三世，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和平於世》通諭：《宗座公報》卷五五 (一九六三) 二七三至二七四頁；比約十二世，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廣播文告》：《宗座公報》卷三三(一九四二) 二OO頁。  
 (六a) 參閱良十三世，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一日， Immortale Dei 通諭：《宗座公報》卷十八  (一八八五) 一六一頁。 
 (七)參閱 Lactantius, Divinarum Institutionum, Lib. V, 19： CSEL 19, pp. 463-464, 465：《拉丁教父集》 (PL) ， 第六冊 614 及 616 欄；聖安博，《上瓦楞定皇帝書信》21：《拉丁教父集》(PL) ，第16冊 
1005 欄；聖奧斯定，Contra litteras Petilliani, II, cap. 83：CSEL 52, p. 112：《拉丁教父集》 (PL) ， 第43冊 315欄；cfr. C. 23, q. 5, c. 33 (Ed. Friedberg, col. 939)；又Ep. 23：《拉丁教父集》(PL) ，第33冊 98；又
Ep. 34：《拉丁教父集》(PL) ，第33冊 132欄；又Ep. 35：《拉丁教父集》(PL) ，第33冊 135；教宗聖大額俄略，Epistola ad Virgilium et Theodorum Episcopos Massiliae Galliarum, Registrum Epistolarum, I, 45： 
MGH Ep. 1, p-72；PL 77, 510-511；又《致君士坦丁堡主教若望書》, Registrum Epistolarum, III, 52：MGH 
Ep. 1, p. 210 ：PL 77, 649 (lib. III, ep. 53); Cfr. D. 45, c. 1 (Ed. Friedberg, col. 160);  Conc. Tolet. IV, can. 57: 
Mansi 10, 633；cfr. D. 45, c. 5 (Ed. Friedberg, col. 61-162); Clemens III: X., V, 6, 9 (Ed. Friedberg, Col. 774; 依諾森三世，Epistola ad Arelatensem Archiepiscopum, X., III, 42, 3 (Ed. Friedberg, col 646). 
 (八)參閱《天主教法典》1351條；比約十二世，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 Allocutio ad Praelatos 
Auditores Caeterosque oficiales et administoros Tribunalis S. Romanae Rotae：《宗座公報》卷三八(一八四六) 三九四頁；又一九四三年六月廿九日《奧體》通諭：《宗座公報》卷三五(一九四三)二四三頁。  
 (九)    參閱弗：一，5。  
 (十)    參閱若：六，44。  
 (十一)參閱若：十三，13。  
 (十二)參閱瑪：十一，29。  
 (十三)參閱瑪：十一，28-30；若：六，67-68 。  
 (十四)參閱瑪：十一，九，28-29；谷：九，23-24；六，5-6；保祿六世，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祂的教會》通諭：《宗座公報》卷五六 (一九六四) 六四二至六四三頁。  
 (十五) 參閱瑪：十一，20-24 ；羅：十二，19-20；得後：一，8。  
 (十六) 參閱瑪：十三，30.40-42 。  
 (十七) 參閱瑪：四，8-10；若：六，15。  
 (十八) 參閱依：四二，1-4 。  



 (十九) 參閱若：十八，37。  
 (二十) 參閱瑪：廿六，51-53 ：若；十八，36。  
 (二一) 參閱若：十二，32。  
 (二二) 參閱格前：二，3-5 ；得前：二，3-5 。  
 (二三) 參閱羅：十四，1-23 ；格前：八，9-13 ；十，23-33 。  
 (二四) 參閱弗：六，19-20 。  
 (二五) 參閱羅：一，16。  
 (二六) 參閱格後：十，4；得前：五，8-9 。  
 (二七) 參閱弗：六，11-17 。  
 (二八) 參閱格後：十，3-5 。  
 (二九) 參閱伯前：二，13-17 。  
 (三十) 參閱宗：四，19-20 。  
 (三一) 參閱良十三世，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廿二日，Offcio sanctissimo 書函 ：《宗座公報》卷二
O(一八八七)二六九頁；又一八八七年四月七日，Ex litteris 書函 ：《宗座公報》卷十九 (一八八六)四六五頁。  
 (三二) 參閱谷：十六，15：瑪：廿八，18-20 ；比約十二世，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 Summi 
Pontificatus 通諭：《宗座公報》卷三一 (一九三九) 四四五至四四六頁。  
 (三三) 參閱比約十一世，一九三七年三月廿八日，Firmissimam constantiam 書函：《宗座公報》卷二九 (一九三七) 一九六頁。  
 (三四) 參閱比約十二世，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六日，Allocutio Ci riesce：《宗座公報》卷四五(一九五三) 八O二頁。  
 (三五) 參閱比約十二世，一九五二年三月廿三日，《廣播文告》：《宗座公報》卷四四 (一九五二) 二七O至二七八頁。  
 (三六)  參閱宗：四，29。  
 (三七) 參閱若望廿三世，《和平於世》通諭：《宗座公報》卷五五 (一九六三) 二九九至三OO頁。  
 (三八) 參閱若望廿三世，《和平於世》通諭：《宗座公報》卷五五 (一九六三) 二九五至二九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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